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壹、計畫緣起 

因本島全年降雨量分布不均與氣候變遷影響，水資源供需面臨諸多

問題，尤其南部地區影響程度最為顯著，於相關研究分析指出台灣豐、

枯水期的水資源分配日益極端，台灣水環境已出現「豐水期愈豐、枯水

期愈枯」的現象，異常氣候增加降雨強度，集水區土石崩塌嚴重，水庫

入砂量大增，供水能力不敷未來用水需求，且水源備援能力不足。其中，

白河水庫近年水庫淤積情形嚴重，致供水不穩定，因供水標的以農業用

水為主，若水庫未能持續實施更新改善，白河水庫灌區停灌情形恐將淪

為常態。 

白河水庫於民國 54 年完工，為兼具灌溉、防洪、給水及觀光等多目

標功能之水庫，目前由嘉南農田水利會（以下簡稱水利會）營運管理。

但近年水庫淤積情形嚴重，為了恢復蓄水庫容、減低缺水風險及提昇防

洪功能，落實水庫永續經營，近年於「曾文南化烏山頭水庫治理及穩定

南部地區供水計畫」項下持續辦理白河水庫相關更新改善規劃及工程施

作，工程目前皆積極辦理與陸續完工中。 

行政院於民國 106 年 4 月 5 日以「前瞻基礎建設計畫」（院臺經字

第 1060009184 號函核定）計畫含 8 大建設主軸，其中白河水庫後續更

新改善計畫已列入「前瞻基礎建設計畫-水環境建設-水與發展」項下推動，

其工作規劃分為二階段執行：「第一階段」進行水庫清淤，提昇水庫增加

容量，並增設繞庫防淤設施，降低清淤土方暫置與去化處理之社會成本；

「第二階段」包括越域引水與水庫清淤工作，將考量越域引水上的效益，

並視繞庫防淤設施完工成效、後續水庫清淤及庫容目標可能性等因素，

持續滾動檢討辦理第二階段；本案屬第一階段繞庫防淤設施工程，預計

民國 108 年 12 月 31 日前辦理工程招標上網公告。 

依此建設計畫完成後，配合烏山頭水庫聯合運用，可增加水資源調

度能力，並可穩定白河水庫灌區年農業用水量，水庫營運配合增設繞庫

防淤工程，可提高整體水力排砂效率，並大幅降低清淤土方暫置與去化

處理之機會成本，使水庫永續利用更具有可行性。為使計畫工程需求用

地符合都市計畫相關規定，考量公共工程執行具必要性及急迫性，故依

都市計畫法第 27 條第 1 項第 4 款暨第 2 項規定，辦理本次都市計畫迅行

變更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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貳、法令依據 

本案依都市計畫法第 27 條第 1 項第 4 款暨第 2 項規定，「為配合中

央興建之重大設施」辦理迅行變更(詳附件)。 

 

参、變更位置與範圍 

本案位於關子嶺（含枕頭山附近地區）特定區計畫北側計畫範圍，

東鄰嘉南水利會白河水庫管理處，由北側保護區經部分露營區、乙種旅

館區、道路用地、農業區、公園用地至東側保護區及水庫用地，變更範

圍為白河區糞箕湖段木屐寮小段 65 筆土地，變更面積約 4.3302 公頃。 
 

 

圖1 本案變更位置示意圖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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肆、現行都市計畫概要 

一、關子嶺（含枕頭山附近地區）特定區計畫實施經過 

原關子嶺特定區計畫於民國 70 年 1 月 23 日公告發布實施，

其後曾於民國 83 年 7 月 14 日發布實施「變更關子嶺特定區（第

一次通盤檢討）」案；原關子嶺特定區（枕頭山附近地區）計畫

於民國 72 年 9 月 20 日公告發布實施，其後曾於民國 79 年 12 月

15 日辦理第一次通盤檢討；後依內政部都市計畫委員會 82 年 12

月 24 日第 369 次會決議，由台南縣政府辦理「變更關子嶺特定

區（第二次通盤檢討）案」，將枕頭山地區納入，並於民國 91 年

8 月 26 日發布實施，後於民國 94 年 10 月 1 日發布實施「變更

關子嶺特定區（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專案通盤檢討）案」。 
 

表1 關子嶺（含枕頭山附近地區）特定區計畫歷次發布實施歷程綜理表 

編號 計畫名稱 公告日期與文號 
發布實施
日期 

1 關子嶺特定區計畫 
民國 70 年 1 月 23 日府建
都字第 4701 號 

70.01.23 

2 關子嶺特定區（枕頭山附近地區）案 
民國 72 年 9月 20日府
建都字第 101500號 

72.09.20 

3 變更關子嶺特定區（枕頭山附近地區）
計畫（第一次通盤檢討）案 

民國 79 年 12月 13日府
工都字第 154278號 

79.12.15 

4 
變更關子嶺特定區(第一次通盤檢討)
案 

民國 83 年 7 月 13 日府
工都 110832 

號 
83.07.14 

5 
變更關子嶺特定區計畫（部分農業區、
住宅區為電路鐵塔用地） 

民國 86 年 9月 20日府工
都字第 159694號 

86.09.21 

6 
變更關子嶺特定區計畫（「公四—三」
公園用地為社教用地（供作勞工育樂中
心使用）） 

民國 87 年 7月 17日府
工都字第 123073號 

87.07.21 

7 變更關子嶺 （含枕頭山附近地區）特
定區計畫（第二次通盤檢討）案 

民國 91 年 8月 22日府
城都字第 0910130594號 

91.08.26 

8 
擬定關子嶺 （含枕頭山附近地區）特
定區計畫（關嶺國小北側部分「旅乙
（2）」乙種旅館區）細部計畫案 

民國 94 年 8月 24日府城
都字第 0940184494A號 

94.10.01 

9 
變更關子嶺 （含枕頭山附近地區）特
定區計畫（土地使用分區管制要點專案
通盤檢討）案 

民國 94 年 10月 1日府
城都字第 0940207530號 94.10.01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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編號 計畫名稱 公告日期與文號 
發布實施
日期 

10 
變更關子嶺（含枕頭山附近地區）特定
區計畫（配合中華電信股份有限公司用
地專案通盤檢討）案 

民國 97 年 10月 22日府
城都字第 0970229532A
號 

97.10.24 

11 臺南縣關子嶺(含枕頭山附近地區)特
定區都市設計準則 

民國 98 年 11 月 16 日府
城設字第 0980276680B
號 

98.11.18 
(101.12.25

廢止) 

12 
變更關子嶺 （含枕頭山附近地區）特
定區計畫（部份保護區為道路用地及部
分道路用地為保護區、文小用地）案 

民國 99 年 5月 11日府
城都字第 0990106019A
號 

99.05.12 

13 臺南市關子嶺(含枕頭山附近地區)特
定區都市設計準則 

民國 101 年 12 月 18 日
府都設字第 1011023600 
號 

- 

14 
變更關子嶺（含枕頭山附近地區）特定
區計畫（保護區、農業區土地使用管制
要點專案通盤檢討）案 

民國 104年 9月 23日府
都規字第 1040909139A
號 

104.09.29 

資料來源：臺南市政府都市發展局都市計畫書圖查詢系統及本計畫整理。 

二、計畫內容 

（一）計畫範圍 

本計畫區位於白河區東側，其範圍東至仙祖廟以東約

80 公尺，南至水火同源以南約 200 公尺，西至白河水庫以

西約 1 千公尺，北至白河水庫為界，計畫面積 868.92 公頃。

原關子嶺（含枕頭山附近地區）都市計畫示意圖詳見圖一。 

（二）計畫年期 

本計畫以民國 100 年為計畫目標年。 

（三）計畫人口及密度 

計畫人口為 9,100 人，居住密度每公頃約 200 人。 

（四）土地使用計畫 

1.住宅區 

（1）第一種住宅區：將現有明清別墅（包括逆斷層經過地區

兩側各 50 公尺）及大仙寺西側之住宅區 2 處，劃設為第

一種住宅區，面積 16.14 公頃。 



 

5 

 

（2）第二、三種住宅區：將枕頭山以西之住宅區（第一種住

宅區除外）劃設為第三種住宅區，其餘之住宅區劃設為

第二種住宅區。以上二種住宅區面積合計 26.30 公頃。 

2.商業區：將白河水庫主壩區之商業區劃設為第一種商業區，將。

機（2-2）西北側及西南側之商業區劃設為第三種商業區，其餘

之商業區劃設為第二種商業區，面積合計 4.82 公頃。 

3.旅館區：劃設甲乙種旅館區，旅（甲）為一般旅館區，旅（乙）

為汽車旅館，面積合計 26.54 公頃。 

4.遊樂區：劃設遊樂區 2 處，面積合計 38.45 公頃。 

5.保存區：劃設保存區 2 處，面積 1.85 公頃。 

6.宗教專用區：劃設宗教專用區 6 處，宗專（1）面積 4.74 公頃、

宗專（1-1）面積 0.93 公頃、宗專（2）面積 3.41 公頃、宗專（3）

面積 0.13 公頃、宗專（4）面積 0.09 公頃、宗專（5）面積 1.51

公頃、宗專（6）面積 0.91 公頃，面積合計 11.72 公頃。 

7.電台專用區：劃設電台專用區 2 處，面積合計 0.22 公頃。 

8.自來水事業專用區：劃設自來水事業專用區 4 處，面積合計 0.19

公頃。 

9.第二種電信事業專用區：劃設第二種電信事業專用區 2 處，面

積 0.06 公頃。 

10.加油站專用區：劃設加油站專用區 1 處，計畫面積 0.21 公頃。 

11.墳墓專用區：劃設墳墓專用區 2 處，計畫面積 0.66 公頃。 

12.火葬場專用區：劃設火葬場專用區 1 處，計畫面積 0.25 公頃。 

13.露營區：劃設露營區 1 處，計畫面積 4.77 公頃。 

14.農業區：都市發展用地外較為平坦之現有農地劃設為農業區，

面積合計 108.49 公頃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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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5.保護區：為維護自然生態及水土保持，將地形變化較大、坡度

較陡地區劃設為保護區，面積合計 519.41 公頃。 

16.河川區：將白水溪劃設為河川區，面積 10.01 公頃。 

劃設面積詳如表一。 

（五）公共設施計畫 

1.機關用地：共劃設機關用地 18 處，面積合計 14.06 公頃。 

2.學校（文小）用地：共劃設文小用地 2 處，文小（1）為現有

之仙草國小，文小（2）為現有之關嶺國小，面積 3.84 公頃。 

3.公園用地：共劃設公園用地 10 處，面積合計 23.04 公頃。 

4.兒童遊樂場用地：劃設兒童遊樂場用地 1 處，面積 0.54 公頃。 

5.公園兼兒童遊樂場用地：劃設公園兼兒童遊樂場用地 1 處，

面積合計 2.16 公頃。 

6.社教用地：劃設社教用地 1 處，面積 0.47 公頃。 

7.市場用地：劃設市場用地 1 處，面積 0.22 公頃。 

8.停車場用地：共劃設停車場用地 8 處，面積合計 5.78 公頃。 

9.水庫用地：劃設水庫用地 2 處，計畫面積 2.09 公頃。 

10.電路鐵塔用地：劃設電路鐵塔用地 1 處，面積 0.01 公頃。 

劃設面積詳如表一。 

（六）交通系統計畫 

1.聯外道路幹 1 號道路為本計畫區之主要聯外幹道，西連白河

區環繞本計畫區各風景據點，計畫寬度 12 公尺。 

2.區內道路：配設區內主要、次要及出入道路等，其計畫寬度

分別為 12 公尺、10 公尺、8 公尺、6 公尺，另為方便行人而

設 4 公尺寬之人行步道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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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2 關子嶺（含枕頭山附近地區）特定區計畫土地使用面積一覽表 

土地使用類別 現行計畫面積（公頃） 百分比（％） 備註 

土

地

使

用

分

區 

住

宅

區 

住 一 16.14 1.86  
住 二 7.10 0.82  
住 三 19.20 2.21  
小 計 42.44 4.89  

商

業

區 

商 一 1.21 0.14  
商 二 1.10 0.13  
商 三 2.51 0.29  
小 計 4.82 0.56  

旅

館
區 

旅 （ 甲 ） 4.61 0.53  
旅 （ 乙 ） 21.94 2.52  
小 計 26.54 3.05  

遊 樂 區 38.45 4.43  
保 存 區 1.85 0.21  
宗 教 專 用 區 11.72 1.35  
電 台 專 用 區 0.22 0.03  
自 來 水 事 業 專 用 區 0.19 0.02  
第二種電信事業專用區 0.06 0.01  
加 油 站 專 用 區 0.21 0.02  
墳 墓 專 用 區 0.66 0.08  
火 葬 場 專 用 區 0.25 0.03  
露 營 區 4.77 0.55  
農 業 區 108.49 12.49  
保 護 區 519.41 59.78  
河 川 區 10.01 1.15  
合 計 770.1 88.65  

公
共
設
施
用
地 

機 關 用 地 14.05 1.62  
學 校 用 地 3.84 0.44  
公 園 用 地 23.04 2.65  
兒 童 遊 樂 場 用 地 0.54 0.06  
公園兼兒童遊樂場用地 2.16 0.25  
社 教 用 地 0.47 0.05  
市 場 用 地 0.22 0.03  
停 車 場 用 地 5.78 0.67  
水 庫 用 地 2.09 0.24  
電 路 鐵 塔 用 地 0.01 0.00  
道 路 用 地 46.62 5.37  
合 計 98.82 11.38  

都 市 發 展 用 地 面 積 192.56 －  
計 畫 總 面 積 868.92 100.00 － 
資料來源：變更關子嶺（含枕頭山附近地區）特定區計畫書 

註：1.表內面積僅供參考，實際面積應以核定圖實地分割測量面積為準。 

  2.都市發展用地不包括遊樂區、農業區、保護區、河川區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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資料來源:更關子嶺 （含枕頭山附近地區）特定區計畫（第二次通盤檢討）書，

民國 91年 8月 26日 

圖2 現行「關子嶺（含枕頭山附近地區）特定區計畫」內容示意圖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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伍、實質發展現況 

一、土地使用現況 

本計畫位於關子嶺（含枕頭山附近地區）特定區北側，變更範

圍現況多為未開闢土地，北側為林地，中段銜接既有道路（主 4號），

南側為農地、林地及既有河道，範圍包含部分白水溪河道，且無地

上建築物。 

 

圖3 變更範圍及周邊現況土地使用示意圖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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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土地權屬 

變更範圍座落於白河區糞箕湖段木屐寮小段 3 地號等 65 筆土

地，變更使用面積約 4.3302 公頃，土地權屬多為國有土地，面積為

4.0593 公頃，所佔比例為 94%；私有土地面積為 0.2709 公頃，所佔

比例為 6%（詳表 3、下頁圖 5）。 

 

表3 土地權屬面積統計表 

段號 權屬 

面積 

（公頃） 

地號 筆數 比例 

糞
箕
湖
段
木
屐
寮
小
段 

公有 4.0593 

3、3-1、3-3、3-4、3-5（整筆變

更）、6、9-1、9-4、9-5、9-6（整

筆變更）、9-7、9-13、37-12（整

筆變更）、37-13、37-14（整筆變

更）、146-2、146-3、146-4、146-

5、146-6、146-7、147、147-1、

147-2、149-1、149-2、150-3、150-

4、151、151-5、151-6、155、155-

3、156、156-5、156-9、157、158-

3、163-2、164-1、183、183-1、

184-2、184-4、185、185-1、185-

2、185-4、187-4、187-12（整筆

變更）、187-16、190-3、190-7、

193-5、193-21、822 

55 94% 

私有 0.2709 

3-2（整筆變更）、187-12、189-

1、189-2、189-6、189-9、193-2、

193-4（整筆變更）、193-9、193-

10 

10 6% 

總計 4.3302 - 65 100% 

註：1.表列應依核定計畫圖實地地籍分割測量面積為準。 

  2.未標註整筆變更之土地地號為部分變更。 

  3.表列變更使用面積以都市計畫面積計算。 



 

11 

 

 

圖4 變更範圍套繪地籍權屬示意圖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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陸、前瞻基礎建設計畫--水環境建設-白河水庫後
續更新改善工程計畫（第一階段） 

白河水庫營運已久，現況淤積嚴重，水庫原有功能逐漸喪失，如未

持續辦理清淤工程，依 106 年測量成果現況庫容約為 1,018 萬 m3，預估

於 120 年庫容將只剩 750 萬 m3。考量水資源設施的永續利用，遂辦理白

河水庫相關更新改善規劃及工程施作。 

改善工程計畫包括新建庫區防洪防淤隧道、大壩壩體改善、2 座出

水工的改善以及壩前庫區清淤，其中主出水工及糞箕湖出水工改善，並

配合部分清淤後，可達穩定白河水庫供水的目標，防洪防淤隧道完成後

可輔助洩洪、降低水庫最高洪水位，也可作為主出水工之供水備援設施，

並兼做水利排砂管道，再搭配增加水庫蓄洪容量及大壩壩體改善等措施，

對水庫安全性及水庫防洪防淤能力具有提升成效，可達維持水庫營運安

全的目標，以上工程現皆正積極辦理與陸續完工中，其中大壩壩體改善

已完工，庫區防洪防淤隧道預計於 108 年 7 月完工。 

後續改善工程計畫已於 106 年 4 月奉行政院核定列入前瞻基礎建設

計畫-水環境建設-水與發展項下推動，其工作規劃分為二階段執行，第一

階段進行水庫清淤使水庫增加庫容，並增設繞庫防淤設施；第二階段包

括越域引水與水庫清淤工作。 

表4 白河水庫後續更新改善工程計畫內容表 

階段 工作項目 期程 備註 

第一階段 

1.繞庫防淤工程 

2.白水溪橋改建 

3.水庫清淤（含河道放淤）至庫容 1,250 萬 m3 

108 年~112 年 - 

第二階段 
1.越域引水工程 

2.水庫清淤至庫容 1,500 萬 m3 

112 年~116 年

（檢討中） 

配合後續引水

效益評估及防

淤設施操作成

效滾動檢討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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圖5 白河水庫後續更新改善（第一階段）工程計畫位置圖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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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計畫目標 

本工程計畫之目標為配合清淤工程增加庫容，同時增設繞庫防

淤設施提高水力排砂量，並與庫區防洪防淤隧道聯合運用，達到庫

容 1,250 萬 m3 之目標並維持庫容。 

二、執行策略及方法 

本階段工程計畫主要工作分為繞庫防淤工程設置、水庫清淤（含

河道放淤工程）。 

（一）、主要工程項目 

1、繞庫防淤工程 

自 3 號防砂壩左岸上游設置排砂道入口，採繞庫方式將砂石

排至溢洪道下游落水池，減少砂石流入庫區，藉以維持水庫庫容。 

2、白水溪橋改建工程 

白水溪橋的改建需求除配合繞庫防淤工程排砂道的設置外，

為使水庫可加強操作水力排砂，需增加白水溪橋橋樑基礎安全性，

既有白水溪橋改建為橋長約 60m，左右岸引道與道路一併配合抬

高。 

3、水庫清淤 

陸挖清淤工程： 

依據 106 年「白河水庫防淤排砂及越域引水策進方案研擬

與補充地質調查」之評估，第一階段執行期間為 108~112 年，

目標庫容為 1,250 萬 m3，施工期間的來砂可利用庫區防淤隧道

進行水力排砂，並搭配抽泥至河道放淤，計畫執行期間需配合

水庫入砂與水情、防淤設施操作成效與土方去化成效，持續進

行滾動檢討。 

河道放淤工程： 

由於白河水庫受限於空庫排砂及排除水庫水位過低不易抽

泥放淤之時程，預估每年適宜之抽泥放淤時程為豐水期間（約

90 日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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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預期效益 

1、直接效益 

繞庫防淤設施可提供白河水庫水力排砂量每年 15.1 萬 m3，

大幅降低水庫陸挖清淤量，減少陸挖清淤土方暫置及去化處理所

面臨的問題，替代陸挖清淤費以運送至民營土資場處理估計單價

為 410 元/m3，故替代陸挖效益每年為 6,191 萬元。本階段完成

後約可增加供應灌區 365 公頃，本計畫採每公頃休耕補助 4.5 萬

元作為增加農業產值之效益，故增加農業產值年計效益為 1,642.5

萬元。運用白河水庫後續更新改善工程之其他費用進行觀光遊憩

設施改善，依歷年平均觀光收入初估每年約 394.5 萬元，扣除每

年營運維護成本約需 304 萬元，每年具有 90.5 萬元的觀光效益。 

2、間接效益 

白河水庫後續更新改善工程完成後，可提供白河水庫灌區

灌溉用水及民生用水正常供應，以及水庫永續庫容之維持，具

有區域可持續發展的效益。亦同時減少清淤土方暫置及最終處

理的問題、改善環境、促進河床穩定、提高農地肥沃度；擴大

庫容可以增加水庫滯洪空間，提升防洪能力，保障下游區域防

洪安全。 

本計畫以增加水力排砂維持出入砂平衡，設置繞庫防淤設

施為主，配合庫區防洪防淤隧道聯合操作，提高整體水力排砂

效率，大幅降低清淤土方暫置與去化處理之社會成本，使水庫

永續利用具可行性。同時增加部分蓄水及蓄洪能力，透過北幹

線加壓管線以及替代水源交換利用作為區域民生用水調度備援

水源，使南部地區整體水資源調度能力之提昇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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柒、變更理由與內容 

一、變更理由 

（一）配合重大建設推動之急迫性 

因白河水庫庫容預估於民國 120 年將僅剩 750 萬m3，並配

合白河水庫後續更新改善工程計畫（第一階段）期程以及前瞻基

礎建設特別預算執行，經行政院以 107 年 6 月 11 日院臺經字第

1070020687 號函核定「白河水庫後續更新改善工程計畫第一階

段」，配合近年於「曾文南化烏山頭水庫治理及穩定南部地區供

水計畫」之白河水庫之後續更新改善規劃及工程施作，以完成清

淤工程及增加維持庫容，爰具重大建設推動之急迫性。 

（二）因應污水處理量增加之必要性 

因水庫庫容逐漸減少，使白河水庫供水量呈現明顯下降趨勢，

現雖辦理開鑿地下水井及北幹線加壓供水以補充灌溉水源，惟水

庫淤積情況逐年惡化，若再不實施更新改善維持庫容，可供水量

將再降低。面對氣候變遷及國家糧食安全需求，穩定各標的供水

有其必要性，現今新興水資源設施開發日益困難，亟待更新活化

老舊水庫逐步恢復其供水能力，對南部地區各標的用水需求有實

質助益。 

（三）營造永續水資源環境之公益性 

繞庫防淤工程完成後，可提高整體水力排砂效率，促進河床

穩定，增加河川與海口砂源，改善棲地環境。擴大庫容可以增加

水庫滯洪空間，提升防洪能力，保障下游區域防洪安全。增加部

分蓄水及蓄洪能力，除可穩定現有標的農業用水外，亦可透過北

幹線加壓管線以及替代水源交換利用作為區域民生用水調度備

援水源，增進南部地區整體水資源調度能力之提昇，使水庫永續

利用更具有可行性及公益性。



 

17 
 

二、變更內容 

配合白河水庫繞庫防淤工程，變更部分保護區、露營區及公園

用地為水庫專用區；變更部分農業區、乙種旅館區、河川區為水利

設施用地；變更部分道路用地為水利設施用地兼供道路使用。本案

變更內容明細表、變更內容示意圖、以及變更前後土地使用面積變

動情形，分別參見表 5、圖 9 及表 6。 

表5 變更內容明細表 

變更

位置 

變更計畫內容 

變更理由 原計畫 

（公頃） 

新計畫 

（公頃） 

白
河
水
庫
週
邊
地
區 

保護區

（0.2363） 

水庫專用區

（0.4887） 

白河水庫繞庫防淤工程屬中央推動之重大建

設計畫，以解決水庫淤積與供水穩定等課題。為使

工程需用土地符合都市計畫變更相關規定，故將工

程沿線土地變更為水利設施用地或兼供其他公共

設施之使用，以符工程實際需求與都市計畫規定。

同時，考量本案具公共工程之急迫性、必要性及公

益性，故採個案變更方式辦理變更。相關說明如下： 

1、配合重大建設推動之急迫性 

因白河水庫庫容預估於民國 120 年將僅剩

750萬 m^3，並配合白河水庫後續更新改善工程

計畫（第一階段）期程以及前瞻基礎建設特別

預算執行，經行政院以 107年 6月 11日院臺經

字第 1070020687號函核定「白河水庫後續更新

改善工程計畫第一階段」，配合近年於「曾文南

化烏山頭水庫治理及穩定南部地區供水計畫」

之白河水庫之後續更新改善規劃及工程施作，

以完成清淤工程及增加維持庫容，爰具重大建

設推動之急迫性。 

2、因應污水處理量增加之必要性 

因水庫庫容逐漸減少，使白河水庫供水量

呈現明顯下降趨勢，現雖辦理開鑿地下水井及

露營區

（0.0709） 

公園用地

（0.1815） 

保護區

（2.2301） 

水利設施用

地

（3.3879） 

農業區

（0.1774） 

乙種 

旅館區

（0.0693） 

河川區 

（0.9110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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道路用地 

（0.4537） 

水利設施用

地兼供道路

使用 

（0.4537） 

北幹線加壓供水以補充灌溉水源，惟水庫淤積

情況逐年惡化，若再不實施更新改善維持庫容，

可供水量將再降低。面對氣候變遷及國家糧食

安全需求，穩定各標的供水有其必要性，現今

新興水資源設施開發日益困難，亟待更新活化

老舊水庫逐步恢復其供水能力，對南部地區各

標的用水需求有實質助益。 

3、營造永續水資源環境之公益性 

繞庫防淤工程完成後，可提高整體水力排

砂效率，促進河床穩定，增加河川與海口砂源，

改善棲地環境。擴大庫容可以增加水庫滯洪空

間，提升防洪能力，保障下游區域防洪安全。

增加部分蓄水及蓄洪能力，除可穩定現有標的

農業用水外，亦可透過北幹線加壓管線以及替

代水源交換利用作為區域民生用水調度備援水

源，增進南部地區整體水資源調度能力之提昇，

使水庫永續利用更具有可行性及公益性。 

註：表列面積應依核定之計畫圖實地地籍分割測量面積為準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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圖6 變更內容示意圖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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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6 變更前後土地使用面積對照表 

土地使用類別 

現行計畫

面積 

（公頃） 

本次變更 

增減面積 

（公頃） 

計畫面積 

（公頃） 

佔計畫區

總面積

（％） 

佔都市

發展用

地面積

（％） 

土

地

使

用

分

區 

住

宅

區 

住 一 16.14  16.14 1.86 8.23 

住 二 7.10  7.1 0.82 3.62 

住 三 19.20  19.2 2.21 9.79 

小 計 42.44  42.44 4.88 21.64 

商

業

區 

商 一 1.21  1.21 0.14 0.62 

商 二 1.10  1.1 0.13 0.56 

商 三 2.51  2.51 0.29 1.28 

小 計 4.82  4.82 0.55 2.46 

旅
館
區 

旅 （ 甲 ） 4.61   4.61 0.53 2.35 

旅 （ 乙 ） 21.94 -0.0693 21.8707 2.52 11.15 

小 計 26.54 -0.0693 26.4707 3.05 13.50 

遊 樂 區 38.45   38.45 4.43 － 

保 存 區 1.85   1.85 0.21 0.94 

宗 教 專 用 區 11.72   11.72 1.35 5.98 

電 台 專 用 區 0.22   0.22 0.03 0.11 

自 來 水 事 業 專 用 區 0.19   0.19 0.02 0.10 

第二種電信事業專用區 0.06   0.06 0.01 0.03 

加 油 站 專 用 區 0.21   0.21 0.02 0.11 

墳 墓 專 用 區 0.66   0.66 0.08 0.34 

火 葬 場 專 用 區 0.25   0.25 0.03 0.13 

露 營 區 4.77 -0.0709 4.6991 0.54 2.40 

農 業 區 108.49 -0.1774 108.3126 12.47 － 

保 護 區 519.41 -2.4664 516.9436 59.49 － 

河 川 區 10.01 -0.9110 9.099  1.05 － 

合 計 770.1 -3.695 766.405 88.20 47.73 

公

共

設

施

用

地 

機 關 用 地 14.05   14.05 1.62 7.16 

學 校 用 地 3.84   3.84 0.44 1.96 

公 園 用 地 23.04 -0.1815 22.8585 2.63 11.66 

兒 童 遊 樂 場 用 地 0.54   0.54 0.06 0.28 

公園兼兒童遊樂場用地 2.16   2.16 0.25 1.10 

社 教 用 地 0.47   0.47 0.05 0.24 

市 場 用 地 0.22   0.22 0.03 0.11 

停 車 場 用 地 5.78   5.78 0.67 2.95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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土地使用類別 

現行計畫

面積 

（公頃） 

本次變更 

增減面積 

（公頃） 

計畫面積 

（公頃） 

佔計畫區

總面積

（％） 

佔都市

發展用

地面積

（％） 

水 庫 用 地 2.09   2.09 0.24 1.07 

電 路 鐵 塔 用 地 0.01   0.01 0.00 0.01 

道 路 用 地 46.62 -0.4537 46.1663 5.31 23.54 

水 利 設 施 用 地 0 3.3879 3.3879 0.39 1.73 

水 利 設 施 用 地 兼 

供 道 路 使 用 
0 0.4537 0.4537 0.05 0.23 

水 庫 專 用 區 0 0.4887 0.4887 0.06 0.25 

合 計 98.82 3.6951 102.5151 11.80 52.27 

都 市 發 展 用 地 面 積 192.56 3.5549  196.1149  － 100.00 

計 畫 總 面 積 868.92 － 868.9201 100.00 － 
註：1、表列面積僅供參考，實際面積仍依實地定樁測量為準。 

  2、都市發展用地不包括遊樂區、農業區、保護區、河川區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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捌、實施進度及經費 

本案所需經費，中央部分 108 年 1 月至 110 年 8 月由前瞻基礎建設

計畫特別預算支應，110年 9月至 112年度經費另循預算程序辦理，相關

實施進度及經費詳如表 7。 

經費組成分為工程費及用地取得費，繞庫防淤工程包含渠道設施（長

度含水工機械設施約 1,800 公尺）、水工機械等工程，約 3.42 億元；本案

公有地除水利署及水利會轄管土地外，其餘將透過國產署辦理土地撥用，

私有地預計優先辦理價購程序，如無法價購再依土地徵收條例辦理徵收作

業，約需 1,470萬元。 

表7 實施進度及經費概估表 

變更前土
地使用 
類別 

變更後
土地使
用類別 

權
屬 

面
積
（
公
頃
） 

小
計
（
公
頃
） 

土地取得 
方式 

開發經費（萬元） 

主
辦 
單
位 

預
定
完
成
期
限 

經
費 
來
源 

徵
購 

市
地
重
劃 

公
地
公
用
（
撥
用
） 

無
償
捐
贈 

土地
徵購
費及
地上
物補
償費 

工
程
費 

合
計 

保護區 
水庫專
用區 

公 0.2318 
0.2363 

  V  

1,470 34,200 35,670 

經
濟
部
水
利
署
南
區
水
資
源
局 

民
國11

1

年12

月 

中
央
編
列
補
助
及
年
度
預
算 

私 0.0045 V    
露營區 公 0.0709 0.0709   V  
公園用地 公 0.1815 0.1815   V  

保護區 

水利設
施用地 

公 2.2204 
2.2301 

  V  
私 0.0097 V    

農業區 公 0.1774 0.1774   V  

乙種 
旅館區 

公 0.0065 
0.0693 

  V  
私 0.0628 V    

河川區 
公 0.8834 

0.911 
  V  

私 0.0276 V    

道路用地 
水利設施
用地兼供
道路使用 

公 0.2874 
0.4537 

  V  

私  0.1663 V    

合計 4.3302 公頃    

註：1、本表開發經費及預定完成期限得視主辦單位財務狀況酌予調整。 

  2、本表為概算之結果，實際之地上物補償費、整地費及工程費仍需以實際施工費用、利率及

物價指數核實計算為準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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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三、變更範圍土地清冊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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編號 段號 地號 所有權人 
面積

（m2） 

用地範圍所

占面積(m2) 
使用面積 

1 糞箕湖段木屐寮小段 3 經濟部水利署南區水資源局 3959.87 643.43  部分 

2 糞箕湖段木屐寮小段 3-1 經濟部水利署南區水資源局 5491.49 2565.21  部分 

3 糞箕湖段木屐寮小段 3-2 私人 373.00 373.00  全部 

4 糞箕湖段木屐寮小段 3-3 經濟部水利署南區水資源局 6032.85 4305.39  部分 

5 糞箕湖段木屐寮小段 3-4 經濟部水利署南區水資源局 6479.27 3829.59  部分 

6 糞箕湖段木屐寮小段 3-5 經濟部水利署南區水資源局 817.23 817.23  全部 

7 糞箕湖段木屐寮小段 6 經濟部水利署南區水資源局 2288.86 595.11  部分 

8 糞箕湖段木屐寮小段 9-1 經濟部水利署南區水資源局 155.37 40.83  部分 

9 糞箕湖段木屐寮小段 9-4 經濟部水利署南區水資源局 959.39 174.82  部分 

10 糞箕湖段木屐寮小段 9-5 經濟部水利署南區水資源局 21.89 0.74  部分 

11 糞箕湖段木屐寮小段 9-6 經濟部水利署南區水資源局 14.65 14.65  全部 

12 糞箕湖段木屐寮小段 9-7 經濟部水利署南區水資源局 317.38 194.12  部分 

13 糞箕湖段木屐寮小段 9-13 經濟部水利署南區水資源局 126.27 12.98  部分 

14 糞箕湖段木屐寮小段 37-12 經濟部水利署南區水資源局 87.33 87.33  全部 

15 糞箕湖段木屐寮小段 37-13 經濟部水利署南區水資源局 2576.71 1201.83  部分 

16 糞箕湖段木屐寮小段 37-14 經濟部水利署南區水資源局 6844.55 6844.55  全部 

17 糞箕湖段木屐寮小段 146-2 財政部國有財產局 329.77 21.51  部分 

18 糞箕湖段木屐寮小段 146-3 經濟部水利署南區水資源局 39.77 1.56  部分 

19 糞箕湖段木屐寮小段 146-4 經濟部水利署南區水資源局 331.72 31.00  部分 

20 糞箕湖段木屐寮小段 146-5 經濟部水利署南區水資源局 450.20 219.21  部分 

21 糞箕湖段木屐寮小段 146-6 經濟部水利署南區水資源局 220.78 8.40  部分 

22 糞箕湖段木屐寮小段 146-7 財政部國有財產局 38.56 22.00  部分 

23 糞箕湖段木屐寮小段 147 經濟部水利署南區水資源局 969.08 39.63  部分 

24 糞箕湖段木屐寮小段 147-1 經濟部水利署南區水資源局 863.51 398.39  部分 

25 糞箕湖段木屐寮小段 147-2 經濟部水利署南區水資源局 253.11 80.03  部分 

26 糞箕湖段木屐寮小段 149-1 經濟部水利署南區水資源局 539.57 331.68  部分 

27 糞箕湖段木屐寮小段 149-2 經濟部水利署南區水資源局 678.39 60.66  部分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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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8 糞箕湖段木屐寮小段 150-3 財政部國有財產局 108.76 10.63  部分 

29 糞箕湖段木屐寮小段 150-4 財政部國有財產局 200.68 19.50  部分 

30 糞箕湖段木屐寮小段 151 經濟部水利署南區水資源局 437.25 94.62  部分 

31 糞箕湖段木屐寮小段 151-5 經濟部水利署南區水資源局 2863.20 92.32  部分 

32 糞箕湖段木屐寮小段 151-6 經濟部水利署南區水資源局 446.27 264.74  部分 

33 糞箕湖段木屐寮小段 155 經濟部水利署南區水資源局 1172.96 338.53  部分 

34 糞箕湖段木屐寮小段 155-3 經濟部水利署 79.55 23.61  部分 

35 糞箕湖段木屐寮小段 156 經濟部水利署南區水資源局 1318.77 341.44  部分 

36 糞箕湖段木屐寮小段 156-5 財政部國有財產局 498.66 37.21  部分 

37 糞箕湖段木屐寮小段 156-9 經濟部水利署南區水資源局 6744.74 626.94  部分 

38 糞箕湖段木屐寮小段 157 經濟部水利署南區水資源局 2399.35 315.90  部分 

39 糞箕湖段木屐寮小段 158-3 經濟部水利署南區水資源局 690.26 312.06  部分 

40 糞箕湖段木屐寮小段 163-2 經濟部水利署南區水資源局 211.71 2.74  部分 

41 糞箕湖段木屐寮小段 164-1 經濟部水利署南區水資源局 1573.01 461.45  部分 

42 糞箕湖段木屐寮小段 183 經濟部水利署南區水資源局 4134.48 270.16  部分 

43 糞箕湖段木屐寮小段 183-1 經濟部水利署南區水資源局 946.47 241.52  部分 

44 糞箕湖段木屐寮小段 184-2 經濟部水利署南區水資源局 17480.30 53.57  部分 

45 糞箕湖段木屐寮小段 184-4 經濟部水利署南區水資源局 143.65 13.36  部分 

46 糞箕湖段木屐寮小段 185 經濟部水利署南區水資源局 247.65 185.81  部分 

47 糞箕湖段木屐寮小段 185-1 經濟部水利署南區水資源局 219.95 122.31  部分 

48 糞箕湖段木屐寮小段 185-2 經濟部水利署南區水資源局 927.28 656.47  部分 

49 糞箕湖段木屐寮小段 185-4 經濟部水利署南區水資源局 399.30 301.34  部分 

50 糞箕湖段木屐寮小段 187-4 財政部國有財產局 86.46 52.08  部分 

51 糞箕湖段木屐寮小段 187-12 私人 1003.00 1003.00  全部 

52 糞箕湖段木屐寮小段 187-16 財政部國有財產局 203.26 113.38  部分 

53 糞箕湖段木屐寮小段 189-1 私人 484.00 122.00  部分 

54 糞箕湖段木屐寮小段 189-2 私人 2340.00 429.00  部分 

55 糞箕湖段木屐寮小段 189-6 私人 31.00 7.00  部分 



 

附 18 

56 糞箕湖段木屐寮小段 189-9 私人 958.00 660.00  部分 

57 糞箕湖段木屐寮小段 190-3 財政部國有財產局 701.65 400.45  部分 

58 糞箕湖段木屐寮小段 190-7 財政部國有財產局 921.97 451.32  部分 

59 糞箕湖段木屐寮小段 193-2 私人 255.00 39.00  部分 

60 糞箕湖段木屐寮小段 193-4 私人 6.00 6.00  全部 

61 糞箕湖段木屐寮小段 193-5 財政部國有財產局 4825.42 591.34  部分 

62 糞箕湖段木屐寮小段 193-9 私人 783.00 1.00  部分 

63 糞箕湖段木屐寮小段 193-10 私人 1319.00 69.00  部分 

64 糞箕湖段木屐寮小段 193-21 中華民國 828.70 220.04  部分 

65 糞箕湖段木屐寮小段 822 中華民國 3903.158 845.93  部分 

註：表列應依核定計畫圖實地地籍分割測量面積為準。 



 

變更關子嶺（含枕頭山附近地區）特定區計畫（部分保護

區、露營區、公園用地為水庫專用區；部分保護區、乙種

旅館區、農業區、河川區為水利設施用地；部分道路用地

為水利設施用地兼供道路使用）計畫書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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